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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財物盤點作業規範 

103年10月23日本校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111年3月24日本校第8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了解各單位財物使用保管人對財物管理現況及使用之情形，有必要建立財物盤

點制度，實施財物盤點，以利財物管理行政效能，健全管理制度，特制定本作業

規範。 

二、依據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四十一點、四十二點及物品管理手冊第二十一點、二十

二點規定辦理。 

三、財物管理人（盤點人）之職責 

為落實財物管理，每單位（處、室、組、中心、院系所）應指派財物管理一人，

盤點時各單位之財物管理人即為盤點人，其職責如下： 

(一) 協助總務處（保管組）送各單位所屬人員之財物清單、報表及財物標籤之

處理。 

(二) 分送財物標籤，請財物保管人粘貼於財物上。 

(三) 將財物清單及報表歸檔，以方便財物保管人隨時查詢。 

(四) 財物之異動管理。 

(五) 配合每年盤點時之協調聯繫工作。 

(六) 財物保管人離職時，協助財物移交工作。 

(七) 其他協調聯繫事項。 

四、實施日期及範圍 

本校財物盤點（含財產及非消耗品）分為初盤及複盤。 

(一) 初盤：每年二月至四月。 

(二) 複盤：每年五月至九月。 

惟圖書館典藏之分類請圖書館依相關規定辦理盤點，並將盤點紀錄影印一份送

至保管組存查。 

五、實施步驟 

(一) 每年二月至四月初盤，總務處(保管組)列印各財物使用保管人之財物盤點

清冊，發予財物管理人配合使用保管人先行全面盤點核對，將結果(如有財

物管理異動資料、財物編號模糊不清或標籤脫落者)詳填於財物（初盤）盤

點紀錄表，並擲回總務處（保管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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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務處（保管組）釐正財物管理資料，並補列印財物編號模糊不清或脫落

之標籤，交由各財物管理人粘貼於財物上。 

(三) 每年五月至九月，依財物盤點排定之日期，由總務處（保管組）會同主計室

及各單位財物盤點人實施複盤抽點查對，並將結果詳填於財物盤點紀錄表，

並隨時釐正財物管理資料，補列印財物編號模糊不清或脫落之標籤，交予

各財物管理人黏貼於規定處。 

(四) 盤點完竣後，將盤點結果簽請核示備查。 

六、財物盤點作業流程 

每年二月，總務處（保管組）草擬盤點計畫(包含盤點內容、各單位盤點日程表)

並繕印盤點資料，陳校長核准後，函知各單位盤點時間。各單位財物管理人於接

獲財物盤點清冊後，與使用保管人自行按計畫進行初盤，並於當年四月底前將財

物（初盤）盤點紀錄表送回總務處（保管組），總務處（保管組）會同主計室依

排定行程赴各單位進行複盤查對，總務處（保管組）整理盤點資料後，將盤盈或

盤虧處理情形陳核校長。 

七、盤點之ㄧ般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 一般原則 

本校各財物管理使用單位對所保管之國有財物除依法令報廢者外，應注意

保養及整理，不得損毀、棄置。國有財物由管理及使用單位隨時盤查，每一

會計年度至少實施盤點一次，並應作成盤點紀錄，以確保財物安全。 

本校之財物，首長認為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財物之抽查或盤點，

各單位應請派專人配合作業。 

(二) 注意事項 

1、財物盤點後，如發現有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其肇因於保管或使用人之

過失者，經管或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意外事故或為正常使用自然毀

損者，應依規定手續辦理財物報廢或報損。 

2、各財物保管人因職務調整異動，應依公務人員交待條例之規定，於交缷十

日內將經管財物移交完成，並將財物移交清冊送交總務處（保管組）釐正

財物管理資料，未交接前，若發生財物短少或損害之情形，皆由原保管人

員負財物之保管責任。 

3、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四十二條規定，盤點後，如有盤盈或盤虧，應

分別查明原因，並依規定補為財物增減之登記。 

4、盤點後，如屬財物遺失、遭竊或其他意外事故導致損失者，依審計法第五

十八條暨施行細則第四十一條規定，應檢同有關證件報部轉審計部審核。

保管人應專案簽核後，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詳述事實經過，責任評析，報

案尋找過程及報告書等(表)，以憑辦理。 

八、考核 

(一) 財產使用或保管人員對財產如有盜賣、掉換、擅為收益、出借、化公為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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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私舞弊情事，或有未依法定程序移轉、撥借、毀損不即時申報者，應通知

限期改善賠償或依法辦理，若涉及刑事責任者，應按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二) 執行盤點作業績效良好及執行不力之相關人員，依相關規定辦理獎懲。 

九、本規範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